
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北京中农信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

2016年度利润补偿协议执行情况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、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北京中农信

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农信达”）2016年度利润补偿协议执行情况

进行了认真审查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

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。我们认为，关于北京中农信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2016

年度利润补偿协议执行情况，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及相关政策规定，符合《上

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同意公司出具的《关于北京中

农信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2016年度利润补偿协议执行情况的说明》。公司本次对

中农信达股东权益价值的减值测试方法适当，减值测试报告结论客观、公正，同

意公司出具的《北京中农信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东权益价值2016年12月31日减

值测试报告》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北京中农信达

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16年度利润补偿协议执行情况的独立意见》之签字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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